
（致监护人）

理　　　由

1
本年度或上年度的低保被停发或者取消。
（对象领取期间：2022年4月1日～2024年1月31日）

2

目前处于失业状态，所以令和4年的所得收入不值
得参考。
（对象失业期间：2023年1月1日～）
※退休不在失业范畴。

3

因病处于停职状态，所以令和4年的所得收入不值
得参考。
（对象停职期间：2023年1月1日～）

下列两份资料
2023年１月至2023年１２月内有停职期间的人

(1) 工作单位出具的“停职证明书”等
　　　　※记载了停职（预定）期间的
(2) 医生开的诊断书
　　　　※可以查明长期无法工作的

4

(1) 在纳税申报（确定申告）期限过后对2022年度的
所得进行纳税申报（确定申告），而且其医疗费扣除
金额相等或高于认定标准超过金额
（对象期限：2022年1月1日～2022年12月31日）
(2）●令和 5 年1月1日以后连续12个月的医疗费总额超过10万日
元时，相比认定标准超出金额，
其超出金额相同或更多。
（对象期间：令和 5 年 1 月 1 日起）
※只考虑医疗费扣除对象的医疗费。
※认定日期视理由发生情况而改变。
※右述（1）和（2）可以各自提交，但只考虑花掉更高医疗费的人。

5

适用了市町村民税的非课税或者减免制度。
※不包括出售或转让土地、建筑物、股票等资产时计入的损失以
及住房取得扣除。
※需要证明所有家庭成员的状况。

下列资料之一

・非课税证明书
・免除证明书
・课税金额证明书（记载了减免内容的）

6
适用了个人事业税的减免制度。
※适用理由仅限于受灾。

个人事业税获得减免的通知书（记载了减免理由的）

7
适用了固定资产税的减免制度。
※适用理由仅限于土地变形和房屋或者折旧资产受灾。

固定资产课税台账记载事项证明书（记载了减免理由
的）

8

适用了国民年金的保费减免或者国民健康保险的
保费减免以及宽限收取制度。
※需要证明所有家庭成员的状况。
※国民健康保险的保费减轻不在考虑范围。

(1) 减免国民年金的保费时
　　（下列资料之一）※对象免除期间：令和5年7月～令
和6年6月
　　・国民年金保费免除宽限收取申请批准通知书
　　・国民年金保费免除理由符合通知书
(2) 减免及宽限收取国民健康保险的保费时
　　（下列资料之一）
　　・国民健康保费减免批准确定通知书
　 ・国民健康保费宽限收取批准确定通知书

9
获得了生活福祉资金的贷款。
（贷款期间或者确定日期：令和5年1月1日～）

生活福祉资金贷款确定通知书（含应急小额资金）
　

10

职业安定所注册日结工。
※如果家庭成员中多人有收入，则需要证明所有有收入的家庭成
员。

雇用保险被保险人手册

11
截止到令和5年4月2日，家庭成员中有年满18岁的
高中生，例如上定时制高中4年级。
※在标准金额中加上高中学费，有可能获得认定。

关于即使超过了认定标准金额也需要援助的认定理由以及必要资料

　符合下列理由的人，即使超过了认定标准金额，也有可能获得认定。
＊但因为所得收入超过了标准金额，即使提交了必要资料，也不一定都能获得认定，敬请谅解。

必　要　资 料　　（　可以提交复印件　）

在学证明书（对象高中生所在的高中校长盖了公章的）
或者学生证等

领取低保证明书
（记载了所有家庭成员姓名和①领取开始日期②停发或者取消日期的证明书）
※只有记载了2024年度就学援助申请书中的所有家庭成员的证明书才会有效。

雇用保险领取资格者证
(2023年１月至2023年１２月内有领取期间的人)

※没有领取雇用保险时
民生委员/儿童委员出具的“状况确认报告书”
（记载了目前处于失业状态、当事人的姓名、失业期间的）
（出具报告书时，咨询所在地区的民生委员/儿童委员。）

符合(1)
反映了纳税申报（确定申告）结果的课税金额（免税）证明书
※关于2022年花掉的医疗费，请自行办理医疗费扣除手续，并提交反映了医疗费扣
除的课税
金额（免税）证明书。
※如果2022年的纳税申报（确定申告）期限之前办理了医疗费扣除手续，且在2023年
１月１日的
节点上登记为川崎市住民的人，无需提交课税金额（免税）证明书。
符合(2)
能知道左述（2）期限内的医疗费金额的资料复印件（健康保险组合等邮
寄过来的医疗费等通知或者医疗费的收据等）
※如果领取住院补助金、分娩一次性补助金等填补了家庭开支，请提交这些资料。
※因为用于审查的必要资料不能返还，今后有医疗费扣除的纳税申报（确定申告）等
计划的人
请务必提交复印件。

※ 5到9提交最新年度（令和5年度的）的资料。


